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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区政府各部门、各

直属单位：

为进一步规范土地征收中青苗及地上附着

物的补偿工作，保护被征收土地的农村集体经

济组织和农民的合法权益，根据《浙江省人民政

府关于调整全省征地区片综合地价最低保护标

准的通知》（浙政发〔2020〕8号）文件精神，结合

我区实际，区政府决定调整征收集体土地青苗

及地上附着物补偿标准。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

下：

一、一般经济作物包括：单年生农作物（含

水稻、小麦、油菜、草籽等粮油作物及蔬菜类）、

果树类等（详见附件1）；地上附着物包括：三

舍、围墙、大棚、鱼塘、坟墓及其他附属设施等

（详见附件2）。

二、花木类作物应委托有资质的评估机构

进行评估，按评估价格进行迁移费补偿，最高不

得超过72000元/亩。花木分类标准及含义、花

木迁移费补偿指导标准具体参照《宁波市奉化

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宁波市奉化区花木

迁补偿费政策处理指导意见的通知》（奉政办发

〔2021〕10号）执行。

三、已对花木所有者进行补偿的，所有者应

在一个月内自行处置，逾期视作自行放弃，不得

影响征地和建设。

四、拆迁人对农村村民住宅要按照先补偿

后搬迁、居住条件有改善的原则采取调产安置、

货币安置、迁建安置等方式给予公平合理的补

偿。根据不动产登记、农村宅基地审批等权属

资料情况、政策确定可补偿安置面积和对象。

根据房屋结构等级评定及房屋重置价格、住宅

房屋结构登记修正系数、房屋装修评估标准等

结合成新并经专业评估机构评估确定补偿价

格。本区的集体所有土地房屋拆迁具体政策参

照《宁波市奉化区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征收集体

所有土地房屋拆迁实施办法的通知》（奉政发

〔2020〕12号）文件执行。

五、附件内未涉及的其它特殊青苗、地上附

着物或涉及名特优新的果树、农作物的，由镇

（街道）会同专业机构调查核实，经评估后合理

确定补偿价格。青苗及地上附着物的价格评估

报告必须经有资质的专业机构认定。

六、因建设需要，占用、借用集体土地对青

苗及地上附着物进行补偿的，参照本通知执行。

调整后的补偿标准已报省政府批准同意，

自2021年3月1日起施行。《奉化市人民政府关

于调整完善征地补偿标准的通知》（奉政发

〔2014〕174号）、《宁波市奉化区人民政府关于

同意重新公布征地补偿标准的批复》（奉政发

〔2017〕301号）同时废止。

附件1：宁波市奉化区青苗补偿费指导标

准

附件2：宁波市奉化区地上附着物拆迁补

偿指导标准

宁波市奉化区人民政府

2021年3月2日

BFHD00-2021-0002

宁波市奉化区人民政府关于调整

宁波市奉化区征收集体土地青苗及地上附着物

补偿标准的通知

奉政发〔2021〕2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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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宁波市奉化区青苗补偿费指导标准

名称

单年生农作

物（粮油作

物：水稻、小

麦、油菜、草

籽等）

单年生农作

物（蔬菜类）

茭白

草莓

毛竹

用材林

雷竹

茶园

苗圃

桃子

单位

亩

亩

亩

亩

亩

亩

亩

亩

亩

株

单价（元）

3000

3000-5000

4000-6000

6000-12000

4000-10000

10000-20000

6000-8000

2000-3000

8000-12000

12000-20000

6000-10000

10-200（幼龄）

450（盛产）

280（衰老期）

树龄

（年）

1-3

4-10

11年以上

种植密

度（株/

亩）

60

备注

幼苗期

盛产期

幼苗期

盛产期

普通种植

覆砻糠参高补偿

按实际种植苗木进行

评估，执行迁移费补

偿。

超过最高密度，迁移

费补偿按花木迁移费

标准执行。补偿总价

最高35000元/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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柑橘

杨梅

梨

枇杷

桑果

青梅

樱桃

葡萄

火龙果

猕猴桃

花木

株

株

株

株

株

株

株

亩

亩

亩

10-120（幼龄）

250（盛产）

150（衰老期）

20-300（幼龄）

800（盛产）

10-200（幼龄）

400（盛产）

250（衰老期）

10-120（幼龄）

300（盛产）

200（衰老期）

10-30（幼龄）

120（盛产）

80（衰老期）

10-200（幼龄）

400（盛产）

10-200（幼龄）

500（盛产）

350（衰老）

8000（幼龄）

33000（盛产）

8000（幼龄）

33000（盛产）

8000（幼龄）

33000（盛产）

1-4

5-20

21年以上

1-6

7年以上

1-4

5-20

21年以上

1-4

5-16

17年以上

1-2

3-16

16年以上

1-4

5年以上

1-3

4-16

17年以上

1-2

3年以上

1-2

3年以上

1-2

3年以上

80

30

45

70

220

45

60

超过最高密度，迁

移费补偿按花木迁移

费标准执行。总价

最高30000元/亩。

超过最高密度，迁移

费补偿按花木迁移费

标准执行。总价最

高30000元/亩。

种植所需生长架

不另行补偿。

迁移费补偿按花木迁

移费标准执行。抢种

抢栽花木不予补偿。

上表未涉及的或涉及名特优新的果树、农作物经评估后确定补偿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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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宁波市奉化区地上附着物拆迁补偿指导标准

名称

三舍

围墙

室外水泥

地坪

石板

地坪

河埠

机埠

大棚

兔笼

管道

农 田 管 理

用房

其 它 附 属

设施

水井

鱼塘

坟墓

单位

平方米

平方米

平方米

平方米

只

座

平方米

笼

米

平方米

口

亩

座

单价（元）

按重置价结合成新评估

按重置价结合成新评估

按重置价结合成新评估

按重置价结合成新评估

按重置价结合成新评估

按重置价结合成新评估

按重置价结合成新评估

按重置价结合成新评估

按重置价结合成新评估

按重置价结合成新评估，面积超过奉化

设施农业相关规定的部分不予补偿

按重置价结合成新评估

2000-3000

3000-5000

10000-30000（单穴10000元，多穴最高30000元，同时参考各

镇、街道当地普通公墓地价格确定坟墓迁移补偿费用）

备注

按3米深度为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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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FHD01-2021-0002

宁波市奉化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

宁波市奉化区花木迁移补偿费政策处理指导

意见的通知

奉政办发〔2021〕10号

各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区政府各部门、各

直属单位：

《宁波市奉化区花木迁移补偿费政策处理

指导意见》已经区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

认真贯彻执行。

宁波市奉化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1年3月2日

为进一步规范我区在土地征收、房屋征收

（拆迁）中的花木迁移政策处理工作，切实维护

社会公平正义，根据我区花木栽种、销售和补偿

的实际，现就花木评估及迁移补偿提出如下指导

意见：

一、补偿原则

1.坚持科学评估，合理补偿的原则。做到

科学估价，既保护花木迁移户合法权益，又确保

国有资金合理使用。

2.坚持费用包干，风险自负的原则。迁移

补偿费用包括花木迁移过程中所产生或发生的

损失率、挖掘费用、包扎费用、装卸费用、运输费

用、种植培育费用等。

二、补偿范围

1.本规定的适用范围是指本区行政区域

内涉及土地征收、房屋征收（拆迁）中的花木迁

移费用补偿。

2.政策处理涉及的花木，按种植时间分原

始种植、新种、抢种三大类。原始种植花木为禁

止抢栽抢种有关通告（以下简称通告）发出之前

已经种植超过12个月的花木，新种花木为通告

发出之前12个月内种植的花木，抢种花木为通

告发出之后种植的花木。原始种植和新种花木

可以按规定补偿迁移费。

3.抢种花木迁移费不予补偿。

4.严禁在基本农田上种植花木，在本指导

宁波市奉化区花木迁移补偿费政策处理

指导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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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见下发后种植的不予补偿。

5.带盆的盆栽花木按搬迁劳务费进行补

偿。

三、分类标准

1.名贵花木：指单价在5000元/株及以上

的；

2.大型苗木：乔木胸径在15cm以上，对应

测量位置在离地1.2米处；若既为大型乔木且

价值在5000元/株以上的，按名贵花木的标准

给与补偿。

3.普通苗木：除了名贵花木和大型苗木以

外的苗木；

4.树桩类花木：特指未上盆的树桩，主干

被修剪或不带树冠的花木；

5.造型类花木：如五针松、罗汉松、紫薇、

杜鹃等。

6.色块小苗：指成批种植的色块小苗。

四、补偿标准

1.原始种植的名贵花木迁移费用采用累

进制，5000元以下（含5000元）的部分按不超过

花木本身实际评估价格的30%确定，5000元以上

部分按不超过花木本身实际评估价格的13%确

定；

2.原始种植的大型苗木迁移费用按不超

过花木本身实际评估价格的30%确定；

3.原始种植的普通苗木迁移费用按不超

过花木本身实际评估价格的30%确定；

4.新种或树桩类、造型类花木单株在5000

元以下的，迁移费按不超过花木本身实际评估

价格的20%确定，5000元以上的部分按不超过

花木本身实际评估价格的10%确定。

5.成批的色块小苗迁移费用按不超过每

亩10000元的标准确定；

6.原始种植、新种花木迁移费补偿亩均最

高限额，原则上不超过一级区片综合地价7.2

万元/亩。确需超过最高限额进行补偿的或本

指导意见未能涉及的特殊情况，由各镇（街道）

根据实际情况集体研究确定。

五、评估机构的确定

1.花木迁移评估需委托有资质的评估机

构，出具的评估报告须由评估专业人员签字方

为有效，评估机构和签字的评估专业人员对出

具的评估报告承担法律责任。

2.建立花木评估机构备案准入制度。区

采购办和农业农村局根据全区花木评估的机构

数量，定期集中开展花木评估机构专业性、估价

合理性、准确性等综合测评，根据测评结果择优

集中采购一定数量的入围评估机构并公开发

布，入围机构可在3年内参与本辖区范围内的

花木评估项目，不需政府采购的项目各镇（街

道）可以自行选择。未入围评估机构的评估结

果不予认可。

3.根据政府采购要求，各镇（街道）符合采

购标准的花木迁移评估项目须实行集中采购或

分散采购，并在备案的入围评估机构中按规定

进行选择。

六、组织实施

1.原始种植与新种、抢种的区分界定，由

镇（街道）会同评估机构根据影像和相关调查取

证资料以及正常的种植密度予以界定，并通过

公示等方式加以确定。

2.设立花木评估参考价格。将宁波建设

工程造价信息网按季出版的园林苗木专刊所发

布的园林苗木价格信息和本地区实际成交价

格，作为花木评估的参考依据。

3.属地镇（街道）负责花木迁移评估的基

-- 6



2021年/第3期 文件发布

础性工作。应对规划建设的地块通过调查、拍

照、录像等技术手段摸清底数并建立档案。切

实加强政策宣传巡查力度，对发现的“花木抢

种”行为及时进行制止和清理。

4.评估机构应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

原则，对项目建设迁移花木进行评估。镇（街

道）应根据评估机构出具的结果，结合实际意

见，对花木迁移给予合理补偿，对明显超合理密

度种植的那部分花木，不予补偿。

七、监督措施

1.建立花木评估机构监督管理制度。区

纪委、区财政局应加强对花木评估报告的抽查，

特别是重大项目评估报告的质量抽查。对已备

案准入的评估机构有严重违法、违规经营行为

的，经核实后由区采购办注销其备案准入资格，

并追究相应法律责任。

2.建立举报投诉奖励制度，发挥社会监督

效果。区纪委、区公安分局、区自然资源和规划

分局、各镇（街道）要按照各自的职责，严厉打击

“花木抢种”违法行为。发现党员干部参与抢种

的，按党纪政纪严肃处理。对反复抢种、高密度

抢种，特别是长期开展经营性抢种团伙和机构

骗取补偿款等行为，公安机关要深挖细查。涉

嫌犯罪的，要严厉打击，形成有效震慑。

3.各镇（街道）应在征地、房屋征收（拆迁）

范围内公开花木迁移费用分户补偿的结果，以

接受花木迁移户的监督。

八、争议处理

花木迁移户对花木迁移费用补偿结果有异

议的，可以按有关规定向镇（街道）申请复核，镇

（街道）应组织第三方评估机构进行复核，复核

评估鉴定费用由申请人预付。如复核结果改变

的，由镇（街道）承担，复核结果保持不变的，由

申请人支付。

九、其他

调整后的补偿标准已报省政府批准同意，

自2021年3月1日起施行。《奉化市国土资源局

关于要求下发<奉化市花木迁移费用补偿标准

的指导意见>的通知》（奉土资〔2012〕76号）同

时废止，其他文件与本指导意见不一致的以本

指导意见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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